信息设备盘点服务项目

（2026-2028年度）需求

项目名称
项目名称：信息设备盘点服务项目（2026-2028年度）
服务内容
服务如下：

	序号
	信息系统名称
	服务期限

	1
	信息设备盘点服务项目
	三年


在合同有效期内，提供以下服务:

1、服务总体要求：乙方按照院方信息管理部门统一要求，提供2026-2028年度连续三年全院信息设备专项盘点服务，完整留存盘点台账、影像资料、问题记录，按时出具年度盘点分析报告，全程协助院方完成资产信息修正、问题设备整改、报废核对、租赁资产台账梳理核对等闭环工作。
2、盘点频次:每年完成不少于1次全覆盖盘点，年度盘点工作须在当年10月31日前全部完成并验收通过（2026、2027、2028年度统一执行）。

3、盘点范围:全院所有信息类设备，包含自有设备、租赁设备、银医合作配套设备、科研专项配套设备、仪器配套信息化设备，做到无死角、无遗漏、无选择性盘点。

4、阶段性硬性指标: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第一次全院全覆盖盘点、标签更换、台账核对、问题汇总及首年度盘点报告，盘点完成率100%，资产信息准确率100%，所有盘点问题形成闭环记录。

5、乙方资质合规硬性要求：乙方须具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质，具备承接资产盘点项目的同类服务案例；投标及进场服务阶段须提供营业执照、相关资产清查服务资质证明文件、近三年资产盘点服务合同复印件等佐证材料。项目服务全过程乙方资质须持续有效，若资质过期、失效，院方有权暂停服务及款项支付，直至乙方补齐有效资质材料。
6、标签制作与材质标准（新增硬性参数，杜绝劣质标签）：乙方自行提供全套标签打印设备、不同规格可粘贴资产标签，所有标签必须满足：防水、防油、防酒精消毒剂、耐磨、耐擦拭、不易褪色、不易起翘脱落，适配医院日常消毒、清洁使用场景；标签统一通过医院资产管理系统打印，二维码清晰可扫、信息准确，长期留存有效。

7、现场盘点及标签更换规范：

（1）乙方工作人员持官方资产清单逐科室、逐设备开展盘点作业，统一撕除老旧、模糊、破损、过期标签，更换全新标准资产标签，并规范粘贴盘点标识。

（2）设备实物与系统台账信息（资产卡号、设备名称、规格型号、生产厂家、机身编号、所属科室、放置地点、购置信息等）完全一致的，当场完成标签更新粘贴。

（3）任意信息项不符的，现场完整记录、拍照留档，第一时间反馈院方，待院方完成系统信息修正后，乙方重新打印、更换、粘贴新标签，确保账物完全一致。

8、设备编号不一致处理规范：现场发现设备铭牌出厂编号与系统台账编号不符的，必须拍摄设备整机、铭牌清晰照片，详实记录真实编号及设备参数，汇总形成问题台账提交院方，全程协助院方完成系统信息更正、标签重新粘贴，确保账、卡、物、码四统一。

9、账外设备（盘盈）处理规范：盘点发现系统无登记的实物设备，现场向科室核实设备来源、用途、归属，做好专项标记，拍摄整机及铭牌照片，完整记录设备名称、品牌、型号、机身编号、所属科室、放置地点、使用状态等信息，汇总上报院方统一处置。

10、账内无实物设备（盘亏）处理规范：盘点发现台账在册但现场无实物的设备，由乙方现场告知科室，由科室核实设备去向、遗失、报废、调拨等原因，完成台账备注、签字确认，所有资料统一归档留存，提交院方备案。

11、计量设备专项核查要求：对涉及强检、校准的信息化计量设备，逐一核查强检标签、校准标签完整性及有效期；无标签、标签过期、标签破损失效的，逐条登记设备资产卡号、名称、型号、机身号、科室、点位，形成专项问题清单上报院方。

12、驻场服务要求：盘点周期内乙方须固定配备不少于2名专职驻场技术人员全程在岗，确保年度盘点按期、保质完成；驻场人员服从院方科室管理及信息部门调度。

13、人员管理要求：乙方所有进场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医院治安、消防、院感、科室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，着装规范、言行合规，违规责任由乙方全权承担。
服务方式

1. 乙方成立专属项目服务小组，明确项目负责人、现场驻场人员，建立工作对接群，固定对接机制，全程统筹项目落地。

2. 本项目以现场驻场盘点服务为核心，电话咨询、邮件对接、远程协助、技术答疑为辅助服务方式，确保问题及时响应、工作无缝衔接。

服务时间
服务周期：自合同正式生效之日起，连续36个月（2026-2028年度全程服务）。
服务响应要求

1. 盘点工作服务时段：每日8:00-18:00（含周末，法定节假日提前协商排班）。

2. 日常工作响应：院方提出工作需求、问题整改、现场协助通知后，30分钟内响应，2小时内到场处置。

3. 服务承诺：乙方全程无推诿、无拖延、无消极服务，因乙方响应不及时、服务缺位造成盘点延期、资产数据错误、院方工作延误的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4. 人员备案：乙方进场前须向院方提交完整的项目服务人员信息，包含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、岗位职责，人员更换须提前3个工作日书面报备院方，未经同意不得随意更换驻场人员。

服务验收

1.乙方完成当年度全部盘点作业、问题整改、资料归档、报告出具后，20个工作日内由院方组织集中验收，双方共同参与。
2、验收时，乙方提供以下资料:

(1)有效合同复印件；
(2)各科室、设备管理部门签字确认的盘点表、现场记录表、问题汇总表、盘盈盘亏台账、编号不符设备台账、计量设备过期问题台账；
(3)年度全院信息设备盘点分析报告（含现状分析、问题统计、风险提示、优化建议）；

3.验收标准：年度盘点完成率100%，资产账、卡、物、二维码信息准确率100%，资料齐全、影像完整、问题闭环到位。

4.验收不合格处置：若出现漏盘、错盘、信息错误、资料缺失、标签不合格等问题，乙方须在院方规定时限内免费整改、复检，直至验收合格，由此造成的工期延误及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合同款支付方式
服务费按年度分三期支付，一年一结，

第一期:2026年度盘点服务全部完成、验收合格后，院方3个月内支付对应年度服务费；
第二期:2027年度盘点服务全部完成、验收合格后，院方3个月内支付对应年度服务费；
第三期:2028年度盘点服务全部完成、验收合格后，院方3个月内支付对应年度服务费。
2、乙方须在请款前向院方开具合法、有效、等额增值税服务发票，未按要求提供发票的，院方有权顺延付款，不承担逾期责任。
3、乙方请款须提供：合同复印件、正式发票、请款申请书、年度验收合格证明全套资料。

其他要求
1.保密要求：乙方所有人员对医院设备资产数据、科室信息、运营数据严格保密，不得外泄、不得私自拷贝、外传，违约承担责任。

2.履约要求：乙方不得转包、分包本项目，一经发现，院方有权终止合同、不予付款、追究违约责任。

3.服务考核机制：院方按年度对驻场服务态度、响应时效、盘点质量、整改效率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与付款直接挂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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